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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工科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实施有关监督管理
	具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的回收拆解企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实施有关的监督管理。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应当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公布抽查事项目录，明确抽查的依据、频次、方式、内容和程序，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云南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市(县\区)级
	

	2
	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重点用能工业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能工作。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昆明市节约能源条例》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工业经济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节能工作的规划、宣传、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行业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
	市(县\区)级
	

	3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第四款：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市(县\区)级
	

	4
	管理本行政区域的食盐专营工作
	食盐生产、批发企业
	《食盐专营办法》第四条　国务院盐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负责管理全国食盐专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盐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食盐专营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盐业主管部门
	市(县\区)级
	

	5
	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工信部令第48号）第四十四条：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依法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
	市(县\区)级
	



